芒市义务教育阶段控辍保学政策

宣传材料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十八条“教育活动必须符合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国家实际教育与宗教相分离。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第十九条“国家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制度。各级人民政府采取各种措施保障适龄儿童、少年就学。适龄儿童、少年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以及有关社会组织和个人有义务使适龄儿童、少年接受并完成规定年限的义务教育”。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第二条“义务教育是国家统一实施的所有适龄儿童、少年必须接受并完成的教育。实施义务教育，不收学费、杂费”；第四条“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适龄儿童、少年，不分性别、民族、种族、家庭财产状况、宗教信仰等，依法享有平等接受并完成义务教育的权利，并履行接受并完成义务教育的义务”；第五条“适龄儿童、少年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应当依法保证其按时入学接受并完成义务教育”；第十一条“凡年满六周岁的儿童，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应当送其入学接受并完成义务教育；条件不具备的地区的儿童，可以推迟到七周岁”；第十四条“禁止用人单位招用应当接受义务教育的适龄儿童、少年”；第五十八条“适龄儿童、少年的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无正当理由未依照本法规定送适龄儿童、少年入学接受并完成义务教育的，由当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者教育行政部门给予批评教育，责令限期改正”；第五十九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罚：胁迫诈骗应当接受义务教育的适龄儿童、少年失学、辍学的；非法招用应当接受义务教育的适龄儿童、少年的”；第六十条“违反本法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十三条“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尊重未成年人受教育的权利，必须使适龄未成年人依法入学并完成义务教育，不得使接受义务教育的未成年人辍学”；第十五条“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得允许或者迫使未成年人结婚，不得为未成年人订立婚约”；第三十八条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招用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第五十三条“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经教育不改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有关人员或者有关单位的申请，撤销其监护人的资格，依法另行指定监护人。被撤销监护资格的父母应当依法继续负担抚养费用”；第六十二条“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依法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未成年人合法公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予劝诫、制止；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行政处罚”；第六十八条“非法招用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由劳动保障部门责令改正，处以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十八条第二款：除因疾病或者其他特殊情况经当地人民政府批准的以外，对不送适龄女性儿童少年入学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由当地人民政府予以批评教育，并采取有效措施，责令送适龄女性儿童少年入学。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条禁止包办买卖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行为，禁止结婚索取财物。
六、《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实施细则》第十三条：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送其适龄子女或者其他被监护人入学的，以及其在校接受义务教育的适龄子女或者其他被监护人辍学的，在城市由市或者市辖区人民政府及其教育主管部门，在农村由乡级人民政府，采取措施，使其送子女或者其他被监护人就学。第四十条：适龄儿童、少年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未按规定送子女或者其他被监护人就学接受义务教育的，城市由市、市辖区人民政府或者其指定机构，农村由乡级人民政府，进行批评教育；经教育仍拒不送其子女或者其他被监护人就学的，可视具体情况处以罚款，并采取其他措施使其子女或者其他被监护人就学；四十三条：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申请复议。当事人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当事人在规定的期限内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或者依法强制执行。

